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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
提案類別 ■創新獎 □精進獎 □跨域合作獎 

提案年度 108 

提案單位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/企劃科 

提案人員 

主要提案人：吳家安      貢獻度：50％ 

參與提案人：張志仲      貢獻度：35％ 

            孫安妤      貢獻度：15％ 

提案範圍 

(四)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、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

事項 

(六)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

(八)其他：減訟止訟、站在民眾立場妥適處爭議案件、妥善照顧

員工減輕同仁承辦壓力 

提案名稱 以保險化干戈為玉帛，民眾放心、大家安心 

成效屬性

(可複選) 

■全國首創、■節省成本(時間、人力)、■其他：符市長積極速

結爭議之宗旨(附件1) 

提案緣起 

一、自來水設施位於地下維護不易，據統計每年仍發生賠償事故 

北水處透過6,600公里超過地球半徑長度的管線，供應北臺灣500

萬人的用水，自來水管線總面積共約138萬平方公尺，管線大都位於地

下外，尚有近10萬的閥栓及眾多自來水相關設施等，性質維護不易，

北水處雖然研訂巡查及維護作業等規定，並落實執行，惟百密總有一

疏，仍偶有突發狀況或用戶因素發生意外事故(如管線漏水至民宅、人

孔蓋不平整導致民眾受傷等)。 

二、發生公共意外現有的處理方式民眾並不滿意 

依照現有科技地下管線狀況仍不易察知，且亦常因無法預測之地

震導致地下水管漏水，統計近10年數據平均每年仍有約8件賠償事故發

生，可見賠償事件再所難免。循既有國家賠償模式，程序繁雜、易生

爭議及民眾不滿，承辦人用盡全力努力折衝處理，賠償之後民眾對於

公務機關仍不諒解，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。 

【辦理國家賠償案民眾不滿意原因：賠償金額認定僵化及程序冗長】 

國家賠償實務上，因機關為肇事者亦為賠償者，實際辦理賠償民

眾較無法諒解；賠償程序亦冗長不便民，且賠償額度如慰撫金及財物

損失折舊認定上較為僵化，導致民眾和解意願低，甚至外溢產生不利

機關輿論，北水處曾耗時5年辦理一件賠償案件，耗費人力及時間成本

甚巨，嗣後亦無法得到民眾諒解，可謂雙輸。 

三、辦理國家賠償案，讓承辦人身心俱疲 

按目前國家賠償程序，賠償金額達10萬元以上者，應經法務局或

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會審議。承辦人需向民眾蒐集相關事證、辦理損害

估價、處理民眾情緒反應，且與法務局有繁複公文往返；賠償後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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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務員需親向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會簡報，會中檢討該公務員是否應

對市府賠償，北水處目前尚無公務員被追償之前例，惟程序繁瑣，承

辦人身心壓力皆大： 

(一)辦理件國賠案件耗時：工時約93小時(約11.6工作日)，計算如下： 

1、開會：開會6次（與民眾召開國家賠償協調會議2次、市府國

家賠償審議委員會議3次、市府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會檢討公務

人員責任會議1次），估計單位主管、承辦人、法制人員3人，

每次會議含交通路途期間以3小時計算，工時共約54小時。 

2、辦理公文：6件(民眾國賠申請、簽會法務局核算賠償金額、

國賠審議委員會開會通知、與民眾召開國賠協商會議、會法

務局檢討機關人員責任及是否對其求償)辦理每件公文以4小

時計算(承辦人承辦3小時、會辦1小時)，總工時約24小時。 

3、承辦人向民眾或其他機關蒐集相關事證資料：接洽協助民眾

撰擬文件、會勘蒐集事證等8小時、向其他機關調閱資料4小

時、往返事故現場會勘3小時，粗估15小時。綜上所述，在達

成和解不進行訴訟的前提下，辦理每件國陪案件約需花費93

小時。（附件2：保險程序可減省機關處理時數圖） 

(二)面臨追償，承辦人壓力大：自來水管線大部分位於地下，損壞不

易發現，若承辦人常因此面臨國家追償，責任過重而致無人願意

擔任工程人員，甚至造成人員流動率高。 

四、突破框架創新，以保險妥速處理賠償案 

從「本市各辦公營業處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轉嫁賠償責任」的

概念出發，把全市自來水設施分佈範圍約4百多平方公里設想為一個大

辦公處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透過保險由較為中立立場之保險公司

處理北水處賠償案件，以迅速解決爭議、消除民怨，減輕同仁負擔。 

實 施 方

法、過程

及投入成

本 

一、目前國內並無針對公用事業管線設施分佈範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

險之前例，究其原因可能如下： 

(一)公用事業管線範圍分佈過廣，使用者數量眾多及使用方式無法預

測，風險評估及保費核算不易 

(二)法理上機關可否透過商業保險轉嫁國家賠償責任，目前尚無定論 

(三)若保險公司願意承保，但在機關預算編列上及行政實務上是否允

許機關及事業單位雙性質之北水處辦理本保險案 

二、各大困難之突破 

(一)困難1：北水處服務範圍達434平方公里，目前無針對自來水事業

管線分佈範圍投保公共意外險前例，如何說服保險公司承保？ 

透過產險公會平台，撰擬說帖：北水處彙整統計近7年賠償金額、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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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；各種管線材質、管線總長度等數據，提出說帖認為應可將自來水

管線設施納入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標的，嗣後公會開會同意納保。 

 

 

(二)困難2：法理上，公法性質之國賠責任是否可由私法性質的商業保

險契約轉嫁？ 

1、臺北市政府已有以商業保險轉嫁國家賠償責任實務之實例，

依「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」

目前機關公共營業處所亦有明訂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。 

2、經查學術論文，政大法律系教授葉啟洲亦撰文表示肯定國家

賠償責任以責任保險分散。（國家賠償責任以責任保險分散可

行性之初探，2013.8.1/法令月刊／第64卷第8期／72-85頁），

文中論述： 

(1)保險法第90條：「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，依法應

負賠償責任，而受賠償之請求時，負賠償之責。」，由文意

解釋該條中的「依法」並未排除國家賠償法，依保險法國家

賠償責任可以透過商業保險轉嫁。 

(2)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2項規定意旨：「國家賠償所需經費，應由

各級政府編列預算。」，此僅規範國家賠償之經費來源，並

無限制機關以購買保險來轉嫁。 

3、綜上所述，由保險轉嫁國家賠償責任，法理上符合保險法規

定，未違反國家賠償法第7條規定，故確認推動本案合法下，

北水處處持續推動。 

(三)困難3：機關行政實務及預算編列上可否透過編列預算投保公共意

外責任險轉嫁國家賠償責任？查法務部及行政院主計處相關函

釋，採肯定見解： 

1、法務部96年02月13日法律字第0960003420號函釋：「賠償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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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應依相關法律規定以及賠償

義務機關賠償風險移轉之需要予以決定，與國家賠償預算之

編列尚無直接關聯，亦無與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牴觸之問

題」，機關可衡酌風險決定是否投保，未與國家賠償法抵觸。 

2、行政院主計處96年4月4日處忠七字第0960001940號函意旨：

「同前開法務部96年2月函釋，認為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機關是

否以公共設施為標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應依相關法律規

定及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賠償風險移轉之需要予以決

定。」，具營業性質的公有公共設施可以編列預算投保公共意

外責任險。 

(四)困難4：目前並無針對自來水事業管線及設施設計公共意外責任險

保單，如何綜合國家賠償及保險理賠雙程序研擬保單？ 

 

(五)數度調整契約：因富邦產險公司提出相關條款爭議，故二次招標

皆流標，嗣後與富邦產險等公司檢討，契約條款中對於營業處所

範圍、慰問金條款理賠上限金額等條款文字易生爭議，予以調整

後，歷經三次開標，數次調整契約，最終北水處全服務範圍管線

設施公共意外責任險（以下簡稱本保險）於106年4月24日決標。 

三、召開說明會及辦理教育訓練向同仁說明出險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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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4：本保險保單內容；出險辦理流程、應備文件表） 

四、定期檢討保險理賠案件，避免憾事再次發生 

設計檢討表格及檢討流程，發現106年漏水導致賠償事件較往年突

增，其原因屬地下室懸吊水表的表後活動接頭脫接導致，檢討後針對

地下室懸吊之水表全面更換為防脫接接頭，以避免案件增加。未來將

逐年彙整相關數據，分析案件成因及趨勢，實際落實滾動式檢討。(附

件5：北水處檢討106年保險事故) 

五、保險公司可能外部求償，將令公務員更謹慎 

公務員若故意導致賠償事件發生，保險公司仍可以代位向該公務

員求償，公務員仍負有最終賠償責任，且仍可能因此負有刑事或行政

責任，故不致因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導致公務員草率行事，反倒因

為外部保險公司可能求償而令公務員更謹慎。 

實際執行

（未來預

期）成效 

一、本保險作為國家賠償程序以外的另一種賠償程序，賠償金額彈

性，妥善顧及民眾之賠償權益，有利促進和解，降低輿論壓力 

 

已有效解決爭議，降低輿論壓力：於106年4月-107年4月首年辦理

本保險，已和解12件賠償案，未接獲民眾表示不滿意之情事，理賠金

額約71萬，保費支出約54萬。保險因程序簡化、估價專業、賠償金彈

性，較國家賠償案件更能促進和解。 

(一)淹水導致之財務損害，損失品項常達20-30件以上，國賠程

序下，機關承辦人需向各類財務商家訪價以通過審計查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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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波又耗時；若循保險程序由專業公證公司鑑價，較機關承

辦人專業且迅速。 

(二)比較106保險年度及98-105年請求金額與實際賠償金額之比

例，保險賠償較國家賠償金額提高約7%，尤其金額低於2萬元

的賠償案，保險理賠認定上朝有利民眾考量，有效處理紛

爭。 

二、本保險可有效減省市府人力，間接促進人員久任 

(一)由產險公司蒐集相關證據並辦理現場會勘、賠償金額核算，北水

處站在後線監督理賠情況，如需協調，亦能以業主身份督促保險

公司迅速辦理，可減少北水處及市府法務局等無形人力成本、減

省公帑，第一線工程人員更能放心處理。 

(二)由機關辦理國家賠償，相關財物損失需由機關人員訪價甚至請鑑

價公司鑑價，對較無鑑價經驗的機關需耗費相當龐大的人力及勞

費成本，反觀由保險公司理賠，因其具有鑑價專業能力，除了能

提高理賠效率、加速理賠時間外，亦可減少機關勞費。  

(三)106年度保險契約已理賠12件初估可節省約1,116工時（93*12＝

1,116）：如前所述，辦理一件國家賠償案件需要耗費公務人員人

力約93小時，由立場中立、估價專業之保險公司協助處理，將使

公務人員免於奔波勞費、面臨輿論壓力等，「賠償讓專業的保險公

司來」，除了有助和解並能減輕公務人力支出。 

(四)透過保險賠償，在人員不會因為辦理賠償承擔過重業務及責任

下，有間接促進人員久任之效果。 

三、數據分析理賠成因並予檢討，使北水處更進步 

如前所述，北水處定期檢討事故成因，滾動檢討相關制度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推行本保險能夠優先顧及市民賠償權益，有效解決紛

爭，不僅符合市長「預先速結爭議、解決同仁壓力」的期待，且

能夠減少人力負擔、可能減省公帑、間接精進工程品質、降低人

員流動率，可謂一舉數得。 

相關附件 

附件1：臺北市政府減止訟組會議紀錄 

附件2：保險程序可減省機關處理時數圖 

附件3：北水函產險公會文件、產險公會同意納保文件 

附件4：本保險保單內容；出險辦理流程、應備文件表 

附件5：北水處檢討106年保險事故 

附件6：國家賠償及保險程序比較 

聯絡窗口 

姓名：吳家安 

電話：(02)8733-5766；0920900992 

Email：darren0310@water.gov.taipe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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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臺北市政府減止訟組會議紀錄：符合市長成立關懷小組「積極化解爭議，

有效速結爭議」之宗旨，建議各局處參考。 

 
附件2：保險程序可減省機關處理時數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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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北水函產險公會文件、產險公會同意納保文件 

105.2.15本處發函產險公會 

 

 
105.3.3產險公會回函同意納保 

 

附件4：本保險保單內容；出險辦理流程、應備文件表 

一、保險保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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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北水處與產險公司討論設計之特殊保單內容 

(一)設計保險公司理賠流程 

 

(二)融合國賠程序設計相關表單 

 

 
(三)揭露服務範圍、管線設施基本資料使

產險公司可以核算保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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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招標文件公告近年賠償原因及金額，以利產險公司推估賠償金額以核算保費 

 

三、結合處內流程設計出險辦理流程、賠償應備文件一覽表 

 

 
 

年度

管網工程

致馬達損

壞

管線漏水造

成路面坑洞

或滲入民宅

導致

施工不良

造成

地下人孔

蓋跳脫導

致

水表、閥

栓設置或

維護不當

其他原因

（如：地

熱谷樹枝

掉落）

請求金額 實際賠償金額

107.4.24-

108.2.1初步確認

為機關責任，但

未賠償案件之請

求金額

98 0 2 4 3 0 0 1,687,389 771,820

99 1 4 1 4 1 0 1,442,077 544,630

100 0 0 0 4 2 0 3,670,435 707,959

101 0 3 2 2 0 1 1,054,945 366,102

102 0 2 2 2 0 1 6,141,790 752,894

103 0 1 2 4 0 0 248,566 115,530

104 0 1 2 0 2 0 3,889,130 1,836,807

105 0 0 2 0 3 2 1,994,056 745,608

106 0 9 0 2 1 1 1,956,353 713,825

107 0 3 0 4 0 1 1,637,660 442,090 700,000            

合計 1 25 15 25 9 6 23,722,401 6,997,265

比例
1.23% 30.86% 18.52% 30.86% 11.11% 7.41%

年均

2372240.1

年均

699726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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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應備文件一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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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：北水處處檢討106年保險事故 

一、設計制式檢討表單並檢討106年保險事故            

 

附件6：國家賠償保險程序比較 

(一）保險程序較為簡速 

 

(二)國賠程序與保險程序比較 

 

 


